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育志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李律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

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

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

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

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

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

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

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3條、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

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

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

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

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

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

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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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

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

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

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

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

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

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

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

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

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

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

新臺幣（下同）1,803,182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達

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96年2月10日起，分120期，年利

率4％，每月清償24,546元之清償方案，嗣因聲請人於97

年2月後未依約履行，而經通報毀諾等情，業據債權人京

城銀行陳報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5至32頁），足認聲請人

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96年1月間與當時最大債權

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後毀諾，且

迄今尚未清償完畢。

（二）聲請人於113年11月14日調解期日當場向本院聲請更生，

經本院於114年2月5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裁定命聲

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依聲請人所提出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其上記載聲請人曾參與銀

行公會債務協商並毀諾，請以書狀具體說明協商之條件時

間、履行情形及聲請人毀諾部分是否不可歸責於聲請人，

請務必提出相關證明。」之事項，聲請人雖於114年3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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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提出補正狀，就上開事項陳稱：「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

會協商，當時清償幾期後因小孩出生入不敷出而毀諾」等

語（本院卷第56頁），除未具體陳明毀諾之收入、支出金

額外，更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實其說。況依聲請人所提

出之其他資料，均無法釋明聲請人因扶養子女最終導致毀

諾之情。是聲請人就本院上開命補正之事項逾期迄未補

正，怠於配合本院調查，以致本院無從判斷毀諾可否歸責

及聲請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三）又本院以前揭裁定命聲請人補正聲請更生前2年之收入及

支出、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收入所得及支出等事

項，聲請人於前揭補正狀均未為任何陳述，亦未依裁定補

正債權人王○翔之年籍資料及地址等項。

（四）綜上，聲請人未依限補正前揭事項，揆諸上開說明，其聲

請更生自屬要件不備，應駁回其聲請。

四、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之1 雖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

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然其立法理由為：「為保障更生或清算聲請程序債務人之聽

審請求權，法院於裁定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前，應使債務

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爰設本條」。而所謂「聽審請求

權」，乃法院就聲請人於充分提出聲請所據之主張及事證，

經審核後，就該聲請人是否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債務之虞等情事，或有無除外事項等實體事由有所不足，而

認應予駁回時，始應依法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此觀同條例

第8 、44條自明。至聲請人所應補正事項尚有缺漏，經本院

定期命補正，且經過相當時日仍未補正，致使本院依其狀載

內容無從認定符合更生之法定程式與要件，尚無通知聲請人

到場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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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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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育志  


代  理  人  李律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臺幣（下同）1,803,182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96年2月10日起，分12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24,546元之清償方案，嗣因聲請人於97年2月後未依約履行，而經通報毀諾等情，業據債權人京城銀行陳報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5至32頁），足認聲請人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96年1月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後毀諾，且迄今尚未清償完畢。
（二）聲請人於113年11月14日調解期日當場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114年2月5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裁定命聲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依聲請人所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其上記載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會債務協商並毀諾，請以書狀具體說明協商之條件時間、履行情形及聲請人毀諾部分是否不可歸責於聲請人，請務必提出相關證明。」之事項，聲請人雖於114年3月3日提出補正狀，就上開事項陳稱：「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會協商，當時清償幾期後因小孩出生入不敷出而毀諾」等語（本院卷第56頁），除未具體陳明毀諾之收入、支出金額外，更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實其說。況依聲請人所提出之其他資料，均無法釋明聲請人因扶養子女最終導致毀諾之情。是聲請人就本院上開命補正之事項逾期迄未補正，怠於配合本院調查，以致本院無從判斷毀諾可否歸責及聲請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三）又本院以前揭裁定命聲請人補正聲請更生前2年之收入及支出、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收入所得及支出等事項，聲請人於前揭補正狀均未為任何陳述，亦未依裁定補正債權人王○翔之年籍資料及地址等項。
（四）綜上，聲請人未依限補正前揭事項，揆諸上開說明，其聲請更生自屬要件不備，應駁回其聲請。
四、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之1 雖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其立法理由為：「為保障更生或清算聲請程序債務人之聽審請求權，法院於裁定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爰設本條」。而所謂「聽審請求權」，乃法院就聲請人於充分提出聲請所據之主張及事證，經審核後，就該聲請人是否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等情事，或有無除外事項等實體事由有所不足，而認應予駁回時，始應依法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此觀同條例第8 、44條自明。至聲請人所應補正事項尚有缺漏，經本院定期命補正，且經過相當時日仍未補正，致使本院依其狀載內容無從認定符合更生之法定程式與要件，尚無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育志  

代  理  人  李律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
    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
    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
    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
    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
    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
    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
    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3條、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
    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
    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
    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
    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
    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
    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
    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
    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
    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
    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
    ，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自
    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
    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缺
    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
    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
    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
    、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
    臺幣（下同）1,803,182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
    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達
      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96年2月10日起，分120期，年利
      率4％，每月清償24,546元之清償方案，嗣因聲請人於97年
      2月後未依約履行，而經通報毀諾等情，業據債權人京城
      銀行陳報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5至32頁），足認聲請人於
      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96年1月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後毀諾，且迄
      今尚未清償完畢。
（二）聲請人於113年11月14日調解期日當場向本院聲請更生，
      經本院於114年2月5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裁定命聲
      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依聲請人所提出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其上記載聲請人曾參與銀
      行公會債務協商並毀諾，請以書狀具體說明協商之條件時
      間、履行情形及聲請人毀諾部分是否不可歸責於聲請人，
      請務必提出相關證明。」之事項，聲請人雖於114年3月3
      日提出補正狀，就上開事項陳稱：「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
      會協商，當時清償幾期後因小孩出生入不敷出而毀諾」等
      語（本院卷第56頁），除未具體陳明毀諾之收入、支出金
      額外，更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實其說。況依聲請人所提
      出之其他資料，均無法釋明聲請人因扶養子女最終導致毀
      諾之情。是聲請人就本院上開命補正之事項逾期迄未補正
      ，怠於配合本院調查，以致本院無從判斷毀諾可否歸責及
      聲請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三）又本院以前揭裁定命聲請人補正聲請更生前2年之收入及
      支出、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收入所得及支出等事項
      ，聲請人於前揭補正狀均未為任何陳述，亦未依裁定補正
      債權人王○翔之年籍資料及地址等項。
（四）綜上，聲請人未依限補正前揭事項，揆諸上開說明，其聲
      請更生自屬要件不備，應駁回其聲請。
四、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之1 雖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
    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然其立法理由為：「為保障更生或清算聲請程序債務人之聽
    審請求權，法院於裁定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前，應使債務
    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爰設本條」。而所謂「聽審請求
    權」，乃法院就聲請人於充分提出聲請所據之主張及事證，
    經審核後，就該聲請人是否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債務之虞等情事，或有無除外事項等實體事由有所不足，而
    認應予駁回時，始應依法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此觀同條例
    第8 、44條自明。至聲請人所應補正事項尚有缺漏，經本院
    定期命補正，且經過相當時日仍未補正，致使本院依其狀載
    內容無從認定符合更生之法定程式與要件，尚無通知聲請人
    到場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育志  

代  理  人  李律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臺幣（下同）1,803,182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96年2月10日起，分12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24,546元之清償方案，嗣因聲請人於97年2月後未依約履行，而經通報毀諾等情，業據債權人京城銀行陳報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5至32頁），足認聲請人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96年1月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京城商業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後毀諾，且迄今尚未清償完畢。
（二）聲請人於113年11月14日調解期日當場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114年2月5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5號裁定命聲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依聲請人所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其上記載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會債務協商並毀諾，請以書狀具體說明協商之條件時間、履行情形及聲請人毀諾部分是否不可歸責於聲請人，請務必提出相關證明。」之事項，聲請人雖於114年3月3日提出補正狀，就上開事項陳稱：「聲請人曾參與銀行公會協商，當時清償幾期後因小孩出生入不敷出而毀諾」等語（本院卷第56頁），除未具體陳明毀諾之收入、支出金額外，更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實其說。況依聲請人所提出之其他資料，均無法釋明聲請人因扶養子女最終導致毀諾之情。是聲請人就本院上開命補正之事項逾期迄未補正，怠於配合本院調查，以致本院無從判斷毀諾可否歸責及聲請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三）又本院以前揭裁定命聲請人補正聲請更生前2年之收入及支出、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收入所得及支出等事項，聲請人於前揭補正狀均未為任何陳述，亦未依裁定補正債權人王○翔之年籍資料及地址等項。
（四）綜上，聲請人未依限補正前揭事項，揆諸上開說明，其聲請更生自屬要件不備，應駁回其聲請。
四、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之1 雖規定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其立法理由為：「為保障更生或清算聲請程序債務人之聽審請求權，法院於裁定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爰設本條」。而所謂「聽審請求權」，乃法院就聲請人於充分提出聲請所據之主張及事證，經審核後，就該聲請人是否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等情事，或有無除外事項等實體事由有所不足，而認應予駁回時，始應依法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此觀同條例第8 、44條自明。至聲請人所應補正事項尚有缺漏，經本院定期命補正，且經過相當時日仍未補正，致使本院依其狀載內容無從認定符合更生之法定程式與要件，尚無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